
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 

 

 

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

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

163498 号 

 

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提交的《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 

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》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，现需

要你公司就有关问题(附后)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。请在 30 个工作日

内向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。 

 

 

2016 年 12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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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11 月 28 日，我会受理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。经审核，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： 

1.申请材料显示，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

97,580 万元，募集资金部分投向怡创科技、海通天线的项目，

怡创科技、海通天线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。请你公司补充

披露上述募投资金投向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项目，是否符

合募集配套资金投入标的资产的规定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申请材料显示，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

97,580 万元，其中 12,855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，

其他用于怡创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募投项目。申请材料

同时显示，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合计 12,855 万元，其中上市

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

议》或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投资之协议》生效

后十个工作日内，上市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的

50%，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十个工作日内，上市公司向上述

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的 50%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1）上述

协议是否已生效，截至目前是否已支付 50%现金对价。 2）

12,855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是否涉及

补充流动资金，是否符合我会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相关

规定。 3）上述投入标的资产使用的募集资金对业绩承诺安

排的影响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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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材料显示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合并

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29.70%，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

平均值为 41.08%。请你公司：1）结合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、

现有货币资金用途、未来支出计划、可利用的融资渠道、授

信额度等，补充披露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。 2）补充披露

募集资金失败的具体补救措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4.申请材料显示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中有有限合

伙企业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共青城智晖尚未完成私募

投资基金备案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1）配套募集资金的出

资方是否为自有资金认购，是否存在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

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、是否存在短期内偿

债的相关安排、资金到位时间及还款安排。如通过其它方式

筹集资金，是否涉及以公开、变相公开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募

集资金或向超过200人以上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的情形。2）按

照穿透计算的原则，说明是否存在结构化、杠杆等安排，如

是，补充披露具体协议及权利义务安排、实际杠杆比率等情

况，交易对方或募集资金的出资方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

系。3）补充披露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进展情况。请独立财

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申请材料显示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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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有限合伙。请你公司： 1）核查交易对方是否涉及有限合

伙、资管计划、理财产品、以持有标的资产股份为目的的公

司，如是，请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

人，并补充披露每层股东取得相应权益的时间、出资方式、

资金来源等信息。 2）如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人取得标的

资产权益的时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，且

出资方式为现金增资，补充披露穿透计算后的总人数是否符

合《证券法》第十条发行对象不超过200名的相关规定。 3）

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是否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

号——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

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》等相关规定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

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申请材料显示，嘉瑞科技业绩承诺方向上市公司支付

的业绩补偿与减值补偿的股份补偿合计金额不超过本次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总对价的 70%。请你公司补充

披露本次交易设置上述业绩补偿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对上

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7.申请材料显示，2014 年 2 月 10 日，海格通信与颜雨

青、庄景东、汪锋、王兵和古苑钦签署怡创科技股权收购的

协议约定，在怡创科技达到业绩目标 95%的前提下，海格通

信以定向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各方所持怡创科技的全部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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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股权，届时将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定向增发基准日。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此次收购怡创科技全部剩余股权是否为

履行上述协议的约定；如是，补充披露此次发行股份基准日

与上述协议中约定的基准日不一致的原因。请独立财务顾问

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申请材料显示： 1）2014 年 5 月，海格通信已持有海

通天线 90%的股权，李军将其所持的海通天线剩余 10%股权

转让给姚兴亮，姚兴亮在海格通信、海通天线均有任职。2）

本次重组姚兴亮拟将其所持海通天线剩余 10%股权转让给海

格通信。 3）本次重组海通天线整体估值较前次股权转让整

体估值的增幅较大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 1）前次姚兴亮受

让海通天线剩余 10%股权的合理性；2）两次股权转让的作价

依据，作价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

情形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申请材料显示：1）2015年5月5日，航空基金、国海

景恒、长城嘉信1号资管计划、西商创业、柴朝明等以3,069

万元认购驰达飞机1,200万股新增股本，本次交易以7,500万

元现金对价退出。2）2015年5月增资时约定的驰达飞机2015

年业绩承诺未完成。3）驰达飞机2015年净利润为664.63万

元，2016年1-5月净利润为-223.81万元。请你公司：1）依

据驰达飞机2015年业绩承诺未完成以及2016年业绩情况，补

充披露两次股权转让价差的合理性。2）补充披露航空基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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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海景恒、长城嘉信1号资管计划、西商创业、柴朝明等交

易对象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全额现金

退出的原因。3）结合驰达飞机前期承诺未达标的原因、截

止目前的经营情况，补充披露驰达飞机未来经营业绩的稳定

性和可持续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10.申请材料显示，报告期各期末，怡创科技存货科目

账面余额分别为 39,159.75 万元、39,863.46 万元和

44,676.73 万元，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41.15%、36.51%、

39.56%。怡创科技的主营业务为提供专业技术服务，通信网

络建设涉及到的大型设备如交换设备、基站设备等，主要由

运营商提供。申请材料同时显示，怡创科技主营业务之通信

网络技术服务若跨期提供的，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服务的完

成程度，在相关的收入已经取得或取得了收款的凭据时确认

收入。请你公司： 1）补充披露怡创科技不需要采购大型设

备情况下，存货占总资产比例较高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2）补

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存货的主要构成及余额情况，是否存在

不能与客户结算的风险，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3）结合

通信网络技术服务相关业务的工程周期，补充披露报告期存

货结转和营业收入确认的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1．申请材料显示，2014年、2015年、2016年5月末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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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科技存货中发出商品分别为515.01万元、854.16万元、

830.82万元。申请材料同时显示，报告期各期间嘉瑞科技毛

利率较高，分别为87.17%、80.58%、80.2%，由此计算上述

发出商品对应的预计销售价款较高，而报告期各期间嘉瑞科

技实现的营业收入为1,329.28万元、4,610.98万元、

1,042.15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1）补充披露嘉瑞科技报告期毛

利率水平的合理性。 2）按平均毛利率测算发出商品对应的

销售金额，并结合业务模式，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嘉瑞科

技发出商品余额较高的原因和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

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2.申请材料显示，本次交易拟收购四家标的均使用收

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作价依据，请你公司结合截止目前的

经营情况，补充披露拟收购标的 2016 年预测收入和净利润

的可实现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13.申请材料显示，怡创科技网络优化服务业务历史平

均增长率为 35%左右，收益法评估时网络优化服务的预测增

幅为 51%、47%、39%、27%、10%。此外，怡创科技网络优化

服务 2014 年、2015 年、2016 年 1-6 月毛利率分别为 37%、

50%、40%，预测期毛利率较高且保持相对稳定。请你公司补

充披露怡创科技未来年度网络优化服务收入增长率和毛利

率的预测依据、过程及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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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4.申请材料显示，收益法评估时嘉瑞科技未来年度主

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四合一天线合路器，而 2014 年、2015

年，四合一天线合路器未产生营业收入，2016 年 1-6 月确认

的营业收入为 193.5 万元。2016 年 6 至 12 月，四合一天线

合路器、二合一天线合路器、手持通讯输入设备预计将分别

销售 200 台、31 台、2270 台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1）上述

设备截止目前的销售情况。2）嘉瑞科技未来年度主营业务

收入特别是四合一天线合路器销售收入的预测依据和合理

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5.申请材料显示，驰达飞机数控加工业务 2016 年新增

5 台加工设备，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增加 6 台和 3 台加工

设备，总投资合计约 3,600 万元左右，复合材料加工业务和

国际转包业务也要增加产能。收益法评估时未来年度的资本

性支出集中在 2017 年、2018 年、2019 年，分别为 1,090.94

万元、2,012.93 万元、1,061.99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

驰达飞机未来年度资本性支出预测是否与产能及收入增长

相匹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6.申请材料显示，报告期各期间，驰达飞机经营活动

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-1,111.39万元、-2,489.8万元，

1,265.79 万元。收益法评估时预测现金流均为净流入且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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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驰达飞机未来年度经营活动现金净

流入情况和报告期存在差异的原因和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

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7．申请材料显示，海通天线、嘉瑞科技、驰达飞机报

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名称均未披露。请你公司：1）

进一步明确重组报告书中豁免披露或者采用脱密方式披露

涉密相关信息的具体章节并补充披露相关原因、依据，以及

是否取得有关机关的批准。2）补充披露是否需要向交易所

履行信息披露豁免程序。如是，补充披露豁免的具体情况。

3）补充披露中介机构及人员是否具有开展涉密业务的资质，

及中介机构对上述涉密信息的核查过程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

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8.申请材料显示，此次重组涉及四个标的，涉及制造

业、信息传输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海格通信并购驰达

飞机不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

易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、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、整

合风险以及相应的管理控制措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19.申请材料显示，怡创科技截至 2014 年底劳务派遣用

工的数量为 1,735 人，占当时怡创科技全部员工数量的

40.2%；截至 2015 年底劳务派遣用工的数量为 1,057 人，占

当时怡创科技全部员工数量的 23.6%；截至 2016 年 6 月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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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劳务派遣用工的数量为 1,389 人，占当时怡创科技全部员

工数量的 27.2%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1）是否符合国家产业

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、土地管理、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

的规定；2）申请材料中关于怡创科技最近几年使用劳务派

遣员工的比例逐步降低的表述，是否准确；3）怡创科技如

受到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处以罚款的处罚，对怡创

科技经营和业绩的具体影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和会计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0.据新三板挂牌公司公告显示，2016 年 9 月 20 日，驰

达飞机作为新三板挂牌公司，其主办券商国泰君安就驰达飞

机向海格通信定向发行股份事项做出风险提示。请你公司补

充披露国泰君安做出风险提示的具体情形，及对本次交易的

影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1．申请材料显示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，怡创科技所

在信息通信服务业，预计 2015 年网络建设行业市场规模可

以达到 983.2 亿元；网络维护服务将随着多制式、多功能和

多网融合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发展而持续增长，预计到 2015

年市场规模可达到 813.3 亿元；预计到 2015 年，通信网络

优化服务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117.8 亿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

上述表述是否准确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是否充分。请独立财

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2.申请材料显示驰达飞机在“西阎国用（2015）第 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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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”土地上已建成使用的 1 幢生产车间、1 栋办公用房均未

取得房产证书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房屋面积占比、权属

证明办理的进展情况、预计办毕期限、相关费用承担方式，

以及对本次交易和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。请独立财务顾

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披露反

馈意见回复，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

材料。如在30个工作日内不能披露的，应当提前2个工作日

向我会递交延期反馈回复申请，经我会同意后在2个工作日

内公告未能及时反馈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。 

联系人： 张雯雯 010-88061450  zjhczw@csrc.gov.cn 


